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39号）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面向合格投资者）

发行人和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万达商业”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150亿元（含150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976号”批复核准。

万达商业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其中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为50亿元。

2、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评级为AAA。 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最近

一期末的净资产为1,580.77亿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股东权益合计）；发行人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255.77亿元 （2012-201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发行人在本期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

定。

3、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

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

无效。

4、本期债券无担保。

5、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3.0%-4.2%。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

固定不变。

7、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16年1月13日（T-1日）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16年1月14日 （T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8、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

本条件。 发行人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 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

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9、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具体配售原则请详见本公告之“三、网下发行”之“（六）配售” 。

10、网下发行面向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通过向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提交《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

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 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金额为500万元（含500万元），超过500万元的必须

是100万元的整数倍。

11、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认

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

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13、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本期债

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大宗交易平台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14、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

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16年1月12日（T-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有关本期发行的相关

资料，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15、 有关本期发行的其他事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本发行公告的下列词语含义如下：

万达商业/发行人/公司 指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发行人2015年5月26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通过的总额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以主管机关核准的发

行规模为准）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

本期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招商证券/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网下询价日（T-1日） 指

2016年1月13日， 为本期发行接受合格投资者网下询价的

日期

发行首日/网下认购起始日（T日） 指

2016年1月14日， 为本期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认购的起始

日期

承销团 指 由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期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0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在存续期

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

前3年票面利率加公司提升的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

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

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

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回售登记期：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

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

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

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本期发

行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1月14日。

付息债券登记日：本期债券的付息债券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1个工作日。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月1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7年至2019年间每年的1月14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1年1月1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到

期日为2019年1月14日。

兑付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21年1月14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19年1月14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月1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

兑付日为2019年1月14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

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月14日至2021年1月13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月14日至2019年1月13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

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

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

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AAA。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网下申购由发行人、簿记管理人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配售规则：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

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

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

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

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拟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质押式回购安排：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本期债券新质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相关机构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证所及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上市安排：本期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

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2016年1月12日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2016年1月13日

（T-1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2016年1月14日

（T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发行起始日

主承销商向获得网下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

2016年1月15日

（T+1日）

网下发行截止日

网下合格投资者在当日15:00前将认购款划至牵头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2016年1月18日

（T+2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合格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期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对象/网下投资者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和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3.0%-4.2%。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 （T-1日）， 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2016年1月13日

（T-1日）9:00-17:30之间将《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

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见附件）传真至牵头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1、填制《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可以从本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

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1）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2）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5个询价利率，询价可不连续；

（3）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0.01%；

（4）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5）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5,000手（500万元），并为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

（6）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合格投资者的最

大投资需求；

（7）针对每一询价利率及对应的认购总金额填写对应的承销商名称全称。

2、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应在2016年1月13日 （T-1日）9:00-17:30之间将加盖单位公章后的以下

文件传真至牵头主承销商处：

（1）《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申购传真：010-57601869、010-57601723；

咨询电话：010-57601725、010-5761730。

每家合格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牵头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不得撤销。 合格投资者如需对已提交至牵头主承销商处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进行修改的，须征

得牵头主承销商的同意，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3、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将根据网下询价的情况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并将

于2016年1月14日（T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

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50亿元，认购不足50亿元的剩余部分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每家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认购单位为5,000手（500万元），超过5,000手的必须是1,000手（100万元）的

整数倍。 每一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

总额。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2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2016年1月14日（T日）至2016年1月15日（T+1日）

每日的9:00-16:00。

（五）申购办法

1、参与本期债券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2、凡参与本期债券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合格投资

者，必须在2016年1月13日（T-1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3、欲参与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牵头主承销商，牵头主承销商根据网下个投

资者的认购意向，与合格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

4、参与网下询价及申购的各合格投资者应在2016年1月13日（T-1日）9:00-17:30间将以下资料传真

至牵头主承销商处：

（1）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5）牵头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六）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及网下发行期间合格投资者认购申请情况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合格

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合格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

以下（含发行利率）的合格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申购利率相同且在该利率上的所有申购不能获

得足额配售的情况下，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合格投资者优先；参与网下询价

的合格投资者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定

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七）缴款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2016年1月15日（T+1日）15:00前足额划

至牵头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合格投资者全称和“16万达01认购资金” 字样，同时向牵头

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单位：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账号：44201518300052504417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105584000440

联系人：汪浩、王雨泽

联系电话：010-57601920、010-57609511

传真：010-57601990

（八）违约的处理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如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牵头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 将被视

为违约。 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

律责任。

四、认购费用

本期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五、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期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大

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39号

法定代表人：丁本锡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B座

联系人：崔岩

电话：010-85853190

传真：010-85853095

（二）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至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7层

联系人：许悦平、何非、寿峥峥、樊潇婷、刘威、周韬

电话：010-57601775

传真：010-57601770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1层

联系人：文创、王红兵、李雪斌、张瑜、杨晓雨、朱晓丹、王昭、梁宇

电话：010-66568888

传真：010-66568390

发行人：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1、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2、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牵头主承

销商处，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申购人如需对已提交至牵头主承销商处的本表进行修改的，

须征得牵头主承销商的同意，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本表。

3、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3+2年期品种

（利率区间：3.0%�-�4.2%）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承销商名称及比例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申购人认真阅读本表第二页重要提示及申购人承诺。

重要声明

1、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2、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

真至牵头主承销商处，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 申购人如需对已提交至牵头主

承销商处的本表进行修改的，须征得牵头主承销商的同意，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

交修改后的本表。

3、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申购人在此承诺：

1、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2、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它适用于自身的

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高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3、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

债券配售结果；主承销商向申购人发出《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款通知书》” ），即构成对本申购要约的承诺；

4、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

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牵头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主承销

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

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5、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遇有不可抗力、监督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期发行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期发行；

6、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合格

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7、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合格

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不需传真至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

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1、参与本期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合格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3、本期债券的申购上限为50亿元（含50亿元）；

4、申购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精确到0.01%；

5、每个申购利率上对应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500万元（含500万元），超过500万元的应为100万元的整

数倍；

6、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

需求；

7、针对每一询价利率及对应的认购总金额填写对应的承销商名称全称；

8、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的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

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3.00%-4.20%，某合格投资者拟在不同申购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

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承销商名称及比例

3.00 1,000 XXX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X%

3.70 2,000 XXX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X%

3.90 3,000 XXX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X%

4.10 4,000 XXX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X%

4.20 5,000 XXX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X%

A、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4.2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5,000万元；

B、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20%，但高于或等于4.10%时，有效申购金额4,000万元；

C、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10%，但高于或等于3.90%时，有效申购金额3,000万元；

D、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90%，但高于或等于3.70%时，有效申购金额2,000万元；

E、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70%，但高于或等于3.00%时，有效申购金额1,000万元；

F、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00%，有效申购金额为零。

8、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须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后，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

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

印件传真至牵头主承销商处。

9、合格投资者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及申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合

格投资者传真后， 请及时拨打联系电话进行确认。 申购传真：010-57601869、010-57601723； 咨询电话：

010-57601725、010-57601730。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至45层）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2016年1月12日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至45层）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39号）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面向合格投资者）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

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本期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本锡

注册资本：4,527,347,600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200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39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B座

工商登记号：210200000021891

联系电话：010-� 85853888

邮政编码：100022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商业服务设施（包括写字楼、公寓、商场和酒店）的投资及管理；房屋出租；

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物业管理；房屋工程设计；城市规划设计；代理记账、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设备安装与维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2015年3月30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境内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5年5月26日，发行人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境内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 8�月 21�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1976�号” 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元（含 150�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将分期发行，本公司将

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发行条款。

本次债券首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0亿元，已完成发行；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

完成。

（三）本期债券基本条款

发行主体：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元（含 150�亿元）；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50亿元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含10年）；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

前3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3年票面利率加公司提升的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

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

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

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

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1月14日。

付息债券登记日：本期债券的付息债券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1个工作日。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月1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7年至2019年间每年的1月14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1年1月1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到

期日为2019年1月14日。

兑付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21年1月14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19年1月14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月1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

兑付日为2019年1月14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

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月14日至2021年1月13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月14日至2019年1月13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

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

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

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AAA。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

询价配售的方式，由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进行。

配售规则：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

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

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

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

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

购不足50亿元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 各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

对应的募集款项。

拟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或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

新质押式回购安排：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本期债券新质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相关机构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证所及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户名称：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户：299969424197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1、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2016年1月12日。

发行首日：2016年1月14日。

预计发行期限：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5日，共2个工作日。

网下发行期限：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5日。

2、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期发行结束后， 本公司将尽快向上证所和/或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

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期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39号

法定代表人：丁本锡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B座

联系人：崔岩

电话：010-85853190

传真：010-85853095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1、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至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7层

联系人：许悦平、何非、寿峥峥、樊潇婷、刘威、周韬

电话：010-57601775

传真：010-57601770

2、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1层

联系人：文创、王红兵、李雪斌、张瑜、杨晓雨、朱晓丹、王昭、梁宇

电话：010-66568888

传真：010-66568390

（三）副主承销商

1、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C座3层

联系人：唐瑾、王佩

电话：010-58315064

传真：010-58568140

2、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4室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乐路989号39楼

联系人：边晓磊、奚飞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33389955

（四）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

负责人：朱小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

经办律师：郑敏俐、张德仁

电话：010-57763696

传真：010-57763777

（五）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执行事务合伙人：付丽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卫国

电话：010-58350139

传真：010-58350006

（六）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层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层

经办人：马红

电话：010-51087768

传真：010-84583355

（七）簿记管理人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银行账户：44201518300052504417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105584000440

联系人：汪浩、王雨泽

联系电话：010-57601920、010-57609511

（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户：299969424197

（九）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

总经理：黄红元

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2819

（十）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总经理：高斌

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三、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

债券的人，下同）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

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证所和/或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交易，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四、发行人与本期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2015年6月30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

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等实质性利害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及本期债券的资信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该

级别反映了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二）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发行人主要从事商业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及运营管理业务。 评级结果反映了公司具有完整的商业地产

产业链、招商及运营能力强、物业形态有机结合、规模和品牌优势突出等优势；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房地产企业

面临政策调控风险，公司有息债务规模大幅增加，未来资金支出压力较大等不利因素。 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债

务的能力极强，本次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极小。

预计未来1-2年，公司主营业务将持续稳定发展。 大公国际对万达商业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1、主要优势/机遇

（1）城镇化推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及消费升级的作用下，商业地产面临较好的发展环境；

（2）商业地产的资本密集和专业管理技术密集的特点有利于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

（3）公司形成了完整的商业地产产业链，土地获取、项目执行、招商运营能力很强；

（4）公司城市综合体项目销售情况良好，与租赁商管和酒店运营形成有机业务组合；

（5）公司物业开发及运营与控股股东的百货、娱乐等业务形成良好协同效应，有助于业务可持续发展；

（6）公司商业地产运作模式已成为行业标杆，规模和品牌优势突出。

2、主要风险/挑战

（1）短期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但整体仍面临结构性调整压力；

（2）公司有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偿债压力有所增加，未来资金支出仍较大，将继续保持较强融资需求；

（3）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值占公司营业利润比重较大，未来受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

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

及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1、 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债主体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

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分

析结束后下1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

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3、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

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行人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大公国际网站（http://www.

dagongcredit.com）予以公告。 跟踪评级报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披露

的时间不晚于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三、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一）发行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公司在各大银行的资信情况良好，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较高的授信额

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共获得主要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1,441.91亿元，其中

已使用授信额度812.20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629.71亿元。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曾有严重违约。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2008年1月21日， 发行人境外所属公司万达酒店发展有限公司发行了本金为港币32,100万元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期限为10年。 该债券已于2014年7月9日全部转换为该公司普通股股份。

2013年11月21日，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万达地产海外有限公司， 发行于2018年11月20日到期年利率

4.875%的有担保债券，所涉及的本金总额为60,000万美元，利息每半年于每年5月21日及11月21日支付。 截

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该债券已按期足额向投资者支付了债券利息。

2014年1月30日，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万达地产国际有限公司，发行于2024年1月29日到期年利率7.25%的

有担保债券，所涉及的本金总额为60,000万美元，利息每半年于每年7月29日及1月29日支付。 截至本募集说

明书摘要签署日，该债券已按期足额向投资者支付了债券利息。

2015年7月30日，发行人发行于2020年7月31日到期年利率4.6%的中期票据，期限为5年，所涉及的本金

总额为100亿元，利息于每年7月31日支付。

2015年8月28日，发行人发行于2020年8月27日到期年利率4.09%的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

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所涉及的本金总额为50亿元，利息于每年8月27日支付。

2015年10月15日，发行人发行于2020年10月14日到期年利率3.93%的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所涉及的本金总额为50亿元，利息于每年10月14日支付。

2015年11月15日，发行人发行于2020年11月16日到期年利率4.25%的中期票据，期限为5年，所涉及的本

金总额为50亿元，利息于每年11月16日支付。

（四）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发行且还处于存续期的债券累计余额为222.04亿元，本次公司债券全

部发行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债券累计余额不超过322.04亿元，占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益）的比例为20.37%，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合并净资产的40%。

（五）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 0.96 1.11 1.09 0.95

速动比率 0.33 0.49 0.53 0.46

资产负债率 72.68% 72.51% 73.58% 73.93%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EBIT利息保障倍数 - 3.50 4.32 7.32

EBITDA利息保障

倍数

- 3.65 4.45 7.49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除特别注明外，以上财务指标均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EBIT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全部利息支出；

5、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全部利息支出；

6、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7、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注册名称：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本锡

注册资本：4,527,347,600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4,527,347,600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200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39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B座

工商登记号：210200000021891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74093396-5

信息披露负责人：王键

联系电话：010-� 85853888

邮政编码：100022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业服务设施（包括写字楼、公寓、商场和酒店）的投资管理；房屋出租；货

物、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物业管理；房屋工程设计、城市规划设计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万达商业前身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经大连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大房开办企发[2002]91

号文批准，由大连万达集团全资子公司大连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和大连一方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大连

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大连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

2007年11月21日，经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变更为大连

万达商业地产有限公司。

2009年10月25日，经万达有限2009年第五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万达有限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万达有限整

体变更为股份公司。2009年12月10日，经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万达有限的公司形式变更为股份公司，

名称变更为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242号文审核批准，万达商业采用在香港公开发售和向全球公开发售的发

行方式，新增发行65,254.7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核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 新股

发行后，万达商业注册资本增加至452,734.76万元。

（三）发行人主要股本变动情况

1、2005年股权转让

2005年1月26日，大连万达集团全资子公司大连万达集团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了上海一方山川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500万元股权。

2、2007年股权转让及增资

2007年9月19日，大连万达集团及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王健林先生持有98%股权，其子王思聪先生持

有2%股权）分别向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161,000万元及18,000万元。 同日，大连万达房地产有

限公司和大连万达集团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大连万

达集团。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80,000万元，其中大连万

达集团持有90%股权，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

3、2008年股权转让

2008年6月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健林先生向37名公司管理层员工转让其所持万达有限5,480万元股

权。

4、2009年公司改制

2009年12月10日， 万达有限按照2009年8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人民币3,654,832,896.80元按照

1∶0.9850�的比例折为360,000万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转换完成后，公司股本增至360,000万元。

5、2010年增资

2010年12月24日，大连万达集团115名管理人员向万达商业增资13,600万，增资完成后，该115名管理人

员合计持有万达商业13,600万股股份。 本次增资完成后，万达商业注册资本增至373,600万元。

6、2014年增资

2014年7月15日，由29名原自然人股东及32名新增自然人股东向万达商业增资13,880万元，该等自然人

股东合计增持万达商业13,880万股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万达商业注册资本增至387,480万元。

7、2014年公开发行股票

2014年12月，万达商业获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公开发行股份，根据发行结果，万达商业共发行65,254.76

万股H股股票，每股H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元。本次发行结束后，万达商业内资股与H股合计452,734.76万股

（超额配股权行使后），注册资本增至452,734.76万元，其中王健林先生直接持有万达商业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6.79%，王健林先生控制的大连万达集团持有万达商业的股份占总股本的43.71%。

最近三年，王健林先生控制的大连万达集团为万达商业单一最大股东，王健林先生直接及间接持有万达

商业50%以上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四）发行人自上市以来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近三年未发生导致主营业务实质变更的重大资产购买、出售和置换的情况。

三、发行人股本总额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股本总额为452,734.76万股，其中H股65,254.76万股，内资股387,480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H股普通股 65,254.76 14.41%

内资股 387,480.00 85.59%

总计 452,734.76 100.00%

（二）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7,900 43.71%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健林 30,730 6.79% 自然人

孙喜双 24,400 5.39% 自然人

林宁 14,400 3.18% 自然人

董学林 13,920 3.07% 自然人

张大中 13,420 2.96% 自然人

黄于 10,290 2.27% 自然人

杨欣 8,100 1.79% 自然人

戴成书 6,120 1.35% 自然人

赣州壹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65.22 1.19%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计 324,645.22 71.71%

四、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及权益投资情况

（一）发行人的股权架构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发行人的组织结构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三）发行人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1、发行人的子公司

截至2015年6月30日，发行人直接持股的全资及控股境内子公司（以下简称“主要境内子公司” ）共225

家，发行人直接持股的全资及控股境外子公司（以下简称“主要境外子公司” ）共2家。

截至2015年6月30日，发行人主要境内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

本（万

元）

主要经营范围

股权结

构

营业期限

1

安阳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安阳市文峰区文明大

道东段公路局综合楼

11楼

齐界 60,000

房地产开发、自有物业

出租、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3.04

-2063.

03.03

2

蚌埠万达广

场有限公司

蚌埠市南山路89号 齐界 35,000

房地产开发；房屋出

租；物业、酒店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1.10.24

至长期

3

包头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青山区青年路26号包

头万达广场11-201

（写字楼A座5层）

齐界 10,000

商业投资；房地产开

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04.03

-2029.

04.02

4

北京丰科万

达广场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星火路

9号1幢308-E室（园

区）

齐界 1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

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3.09

-2045.

03.08

5

北京景藏健

康置业有限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

旋大街建设路

18-666号

齐界 6,000

房地产开发；投资管

理；物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2.03.12

-2022.

03.11

6

北京万达广

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

旋大街建设路18号A

座A3-8室

齐界 2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

房；对自有房产进行物

业管理；住宿

发行人

持股

100%

1999.10.10

-2029.

10.09

7

北京银河万

达置业有限

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

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号崇新大厦1号楼

107G4室

齐界 2,8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

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7.05.29

-2027.

05.28

8

滨州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十

二路942号广珠大厦

13号楼201

齐界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6.23

至长期

9

亳州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毫州市谯城区交易中

心6栋14.15号

齐界 50,000

房地产开投资、开发；

自有房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12.16

-2043.

12.15

10

常德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

道办事处体育东路社

区青年路208号

齐界 60,000

房地产投资,开发经

营,自有房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12.24

-2034.

12.23

11

常熟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常熟市联丰路58号 齐界 100,000

项目投资，房地产开

发，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7.07

至长期

12

常州武进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武进区湖塘镇沟南工

业集中区

齐界 90,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2.09.21

-2062.

09.20

13

常州新北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

路8号

齐界 103,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

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0.05.28

-2060.

05.27

14

成都金牛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肖一巷

2号

齐界 204,000

项目投资、房地产、经

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08.27

至长期

15

成都郫县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郫县德源镇胜利南街

22号

齐界 60,000

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

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3.31

至长期

16

成都青羊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中

路63-113号商业A区

二层

齐界 50,000

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

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2.05

至永久

17

成都万达酒

店投资有限

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中

路15号708号

齐界 10,000

项目投资、房地产经营

开发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12.23

-2055.

12.22

18

成都万达商

业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

一段8号

齐界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6.03.20

至长期

19

赤峰万达广

场有限公司

赤峰市红山区新华路

中段（红山农行办公

楼）

齐界 4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

有房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1.12.16

至长期

20

大连经开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

开发区金马路158号

齐界 90,000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

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12.25

-2043.

12.24

21

大连明珠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长江路539号

齐界 15,000 房地产开发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1.01.15

-2031.

01.14

22

大连万达广

场置业有限

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宏大路18号2801

齐界 1,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4.14

-2045.

04.13

23

大连一方商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

539号1108室

齐界 2,000

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

及销售；房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05.31

-2019.

05.30

24

大庆萨尔图

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

图区东风路甲1号

齐界 10,000 商业投资，房地产开发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11.03

-2029.

11.02

25

丹东万达广

场有限公司

丹东市振兴区锦江街

96号2401室

齐界 55,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自

有房产出租；物业服

务；酒店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2.02.09

-2052.

02.08

26

德阳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孝泉镇景观大道

齐界 40,000

对商业广场项目进行

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12.04

至长期

27

德州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解放南

大道1239号

齐界 60,000

商业项目投资；投资信

息咨询、房地产开发、

销售；房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6.20

至长期

28

东莞东城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主山振

兴路333号东城创意

产业园A栋308

齐界 5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酒

店投资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2.05.09

至长期

29

东莞厚街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溪头东

溪西路2号11楼09室

齐界 8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

业广场投资、开发、经

营；自有房屋出租、物

业管理服务；酒店投资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9.05

至长期

30

东莞虎门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运河北

路91号城建办大楼第

四层

齐界 90,000

商业广场投资、开发、

经营；房地产开发、经

营、自有房屋出租；酒

店投资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5.15

至长期

31

东莞长安万

达广场有限

公司

东莞市长安镇霄边大

道电信大楼10-11层

齐界 10,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自

有房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1.05.25

-2041.

05.25

32

东营大连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东营市太行山路华纳

大街29号

齐界 5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

房；物业管理；出租自

有房产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6.03

至长期

33

都江堰万达

城投资有限

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

市玉堂镇滨河路

齐界 100,000

房地产项目投资；商业

服务设施（包括写字

楼、公寓、商场和酒店）

的投资及管理；房地产

开发及销售；房屋出

租；物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6.23

至长期

34

佛山南海万

达广场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南平西路13号承业

大厦第六层02-08单

元

齐界 60,000

商业广场投资；房地产

开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2.05.24

至长期

35

佛山三水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

街道横冲村委会南丰

大道东侧“高丰涡”

（土名）综合办公楼

第六层

齐界 50,000

对商业广场项目进行

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11.18

-2016.

11.18

36

福清万达广

场有限公司

福清市音西街道清荣

大道55号（音西街道

办事处第四层）

齐界 4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

房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2.12.18

-2032.

12.17

37

福州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

道福光南路379号武

夷绿洲23号楼2层01

商铺

齐界 110,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自

有房屋租赁；酒店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06.10

-2029.

06.09

38

抚顺万达广

场有限公司

抚顺市新抚区西一街

10号

齐界 10,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

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0.12.23

-2060.

12.22

39

阜阳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

事处颍州南路501号

御景城小区S1-B#商

业楼101室

齐界 70,000

房地产投资、开发，房

屋租赁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9.09

-2043.

09.08

40

阜阳颍泉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清河办事处颍州南路

501号御景城小区

S1-B#商业楼101室

齐界 1,000

房地产投资、开发，自

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6.25

-2035.

06.24

41

广元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苴国路

东城国际大厦办公楼

第十层

齐界 50,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

业广场投资与运营，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服

务，酒店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5.02

-2063.

05.01

42

广州萝岗万

达广场有限

公司

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

凤凰三路17号自编5

栋306室

齐界 80,000

房地产开发，利用自有

资金对外投资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7.25

至长期

43

广州南沙万

达广场有限

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

道62号519

齐界 9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1.22

至长期

44

广州市万诺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

兴业大道1042号之

八

齐界 800

投资商业项目；房地产

开发经营；经营酒店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1.05.13

至长期

45

广州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东

路501、503、505、

507、509号4楼

齐界 163,265 房地产开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10.20

-2029.

10.19

46

广州万达文

化旅游城投

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

紫薇苑C栋地面三层

楼房

齐界 200,000 房地产业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8.12

-2017.

07.31

47

广州增城万

达广场有限

公司

广州市增城荔城街荔

乡路93号4楼

齐界 25,000 房地产开发、投资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2.03.12

至长期

48

桂林万达城

投资有限公

司

桂林市七星区桂磨路

高新区信息产业园创

意大厦5层

齐界 100,000

房地产,酒店业,文化

业,旅游业的投资,房

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

商品交易,物业服务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11.25

至长期

49

哈尔滨哈南

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平房区渤海

三路10号

齐界 9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1.02

-2019.

01.02

50

哈尔滨哈西

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

大街109号

齐界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

出租，物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1.01.19.

至长期

51

哈尔滨万达

城投资有限

公司

哈尔滨高新区科技创

新城创新创业广场科

技一街301号3号楼G

单元一至二层

齐界 200,000

对房地产业、商业进行

投资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2.21

-2043.

04.15

52

哈尔滨万达

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

哈尔滨开发区南岗集

中区嵩山路5号215

室

齐界 5,000

酒店管理；房地产开

发；自有房屋租赁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6.03.15

-2016.

03.14

53

海口万达地

产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秀华路4号秀英区政

府3号办公楼302房

齐界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写字

楼、公寓、商场和酒店

的投资及管理，房屋出

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6.29

至长期

54

海口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秀华路

4号秀英区政府3号办

公楼302房

齐界 1,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及投

资，写字楼、公寓、商场

和酒店的投资及管理，

房屋出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6.29

至长期

55

杭州拱墅万

达投资有限

公司

拱墅区祥园路99号2

号楼二层202室、203

室

齐界 8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

管理、物业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3.22

-�

2063.03.20

56

合肥天鹅湖

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

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

兴业大厦1-1202室

齐界 10,000

房地产投资及开发；房

屋租赁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0.09.17

-2040.

09.15

57

合肥万达城

投资有限公

司

合肥市滨湖新区烟墩

路高速时代广场C8

写字楼7、9楼

齐界 200,000

房地产项目投资、开

发、销售、管理、租赁；

文化旅游开发投资；酒

店管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业务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9.30

-2043.

09.30

58

合肥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合肥市马鞍山路76号

能源大厦10层

齐界 10,000

房地产投资、开发，住

宿、餐饮服务、房屋租

赁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06.12

-2039.

06.12

59

合肥瑶海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

南璟泰大厦

1505-1508

齐界 9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

屋租赁，物业服务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6.25

-2044.

06.23

60

呼和浩特万

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

26号呼和浩特万达广

场A座写字楼19层

齐界 10,000

商业投资；房地产开发

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9.04.07

-2029.

04.06

61

呼和浩特万

达广场置业

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

华西街金泉住宅小区

1号综合楼二层北侧

西二

齐界 6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

投资；百货销售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5.15

-2034.

05.14

62

湖州万达投

资有限公司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

纬四路1幢三楼306

室

齐界 1,000

商业投资，房地产开

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5.06.25

至长期

63

淮安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淮安市健康东路5号 齐界 17,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

有房屋销售、租赁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7.12.28

-2027.

12.28

64

黄石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黄石市黄石港区磁湖

巷

齐界 70,000

房地产投资开发及销

售；物业服务；房屋出

租；酒店管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7.02

-2063.

07.01

65

鸡西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

区红军办新华小区交

通局基建办综合楼

齐界 30,000

对商业地产投资与管

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4.24

至长期

66

吉林省地王

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

朝阳区红旗街12号一

层

齐界 105,000 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7.09.29

至长期

67

吉林市万达

广场投资有

限公司

吉林市昌邑区通潭大

路东端A座楼1层1号

齐界 90,000

对外投资,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服务,物业

服务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6.20

至长期

68

济南高新万

达广场置业

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

颖秀路1237号写字

楼三层

齐界 1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

有房屋销售；商业管

理；物业管理；房屋出

租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4.03.14

至长期

69

济南万达商

业广场置业

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

5号

齐界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

有房屋销售

发行人

持股

100%

2007.10.30

至长期

70

济宁太白路

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济宁市共青团路17号 齐界 10,000

房地产开发、物业服

务；房屋出租；酒店管

理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1.08.02

至长期

71

佳木斯万达

广场投资有

限公司

佳木斯市向阳东区光

复路

齐界 50,000

商业投资、房地产开

发、经营

发行人

持股

100%

2013.04.19

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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